
最高法院刑事判決

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1年 度 台 上 字 第 3727號    02

        上 　 訴 　 人 　 李 仁 甫  03

          04

          05

          06

          07

        選 任 辯 護 人 　 劉 大 正 律 師  08

        上 列 上 訴 人 因 妨 害 性 自 主 案 件 ， 不 服 臺 灣 高 等 法 院 中 華 民 國 111  09

        年 4 月 27日 第 二 審 判 決 （ 108年 度 侵 上 訴 字 第 128號 ， 起 訴 案 號 ：  10

        臺 灣 士 林 地 方 檢 察 署 106年 度 偵 字 第 13743號 ） ， 提 起 上 訴 ， 本 院  11

        判 決 如 下 ：  12

            主   文  13

        原 判 決 撤 銷 ， 發 回 臺 灣 高 等 法 院 。  14

            理   由  15

        一 、 本 件 原 審 審 理 結 果 ， 認 定 上 訴 人 甲 ○ ○ 有 原 判 決 犯 罪 事 實 欄  16

            所 記 載 對 未 滿 14歲 之 A女 （ 代 號 0000000000， 民 國 93年 0月 生  17

            ， 真 實 姓 名 、 年 籍 均 詳 卷 ） 強 制 性 交 之 犯 行 ， 因 而 撤 銷 第 一  18

            審 諭 知 上 訴 人 無 罪 之 判 決 ， 改 判 論 處 上 訴 人 對 未 滿 14歲 之 女  19

            子 強 制 性 交 罪 刑 ， 固 非 無 見 。  20

        二 、 惟 查 ：  21

            審 理 事 實 之 法 院 ， 對 於 被 告 有 利 及 不 利 之 證 據 ， 應 一 律 注 意  22

            ， 詳 為 調 查 ， 綜 合 全 案 證 據 資 料 ， 本 於 職 權 定 其 取 捨 ， 依 心  23

            證 而 為 判 斷 ， 但 此 項 判 斷 職 權 之 運 用 ， 仍 應 受 客 觀 存 在 之 經  24

            驗 法 則 、 論 理 法 則 所 支 配 ， 非 可 任 意 為 之 ， 觀 諸 刑 事 訴 訟 法  25

            第 2條 第 1項 、 第 155條 第 1項 規 定 即 明 。 又 證 據 雖 已 調 查 ， 但  26

            若 仍 有 其 他 重 要 證 據 或 疑 點 尚 未 調 查 釐 清 ， 致 事 實 未 臻 明 瞭  27

            者 ， 即 與 未 經 調 查 無 異 ， 如 遽 行 判 決 ， 仍 難 謂 無 應 於 審 判 期  28

            日 調 查 之 證 據 未 予 調 查 之 違 法 。  29

            鑑 定 為 僅 依 特 別 學 識 經 驗 方 得 以 知 悉 之 法 則 ， 鑑 定 人 就 受 託  30

            之 鑑 定 事 項 以 書 面 報 告 者 ， 其 內 容 應 包 括 「 鑑 定 之 經 過 及 其  31

            結 果 」 ， 刑 事 訴 訟 法 第 206條 第 1項 定 有 明 文 。 所 謂 鑑 定 之 經  3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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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過 ， 指 實 施 鑑 定 之 程 序 與 步 驟 ， 包 括 鑑 定 方 法 之 如 何 ， 因 鑑  01

            定 之 必 要 而 為 資 料 、 資 訊 之 蒐 集 與 其 內 容 ， 以 及 所 為 判 斷 意  02

            見 之 根 據 暨 理 由 ； 所 稱 鑑 定 之 結 果 ， 乃 鑑 定 人 就 鑑 定 之 經 過  03

            ， 依 其 專 業 知 識 或 經 驗 ， 對 於 鑑 定 事 項 所 做 之 判 斷 、 論 證 。  04

            鑑 定 書 面 除 應 明 確 說 明 其 鑑 定 之 結 果 外 ， 鑑 定 之 經 過 尤 其 必  05

            須 翔 實 記 載 ， 俾 當 事 人 或 訴 訟 關 係 人 得 以 質 疑 該 鑑 定 形 成 之  06

            公 信 力 ， 使 鑑 定 之 結 果 客 觀 、 正 確 。 苟 有 欠 缺 ， 法 院 應 命 補  07

            正 ， 必 要 時 並 得 通 知 實 施 鑑 定 之 人 以 言 詞 報 告 或 說 明 ， 不 得  08

            依 憑 不 盡 之 鑑 定 書 面 ， 作 為 判 決 之 證 據 。  09

          � 原 判 決 援 引 卷 附 台 灣 婦 產 科 醫 學 會 所 出 具 之 專 業 鑑 定 意 見 ，  10

            作 為 認 定 上 訴 人 有 強 制 性 交 犯 行 之 依 據 之 一 。 惟 該 鑑 定 意 見  11

            係 記 載 ： A 女 自 述 其 於 幼 童 時 期 （ 約 3至 4歲 ， 案 發 時 間 為 96  12

            年 9月 至 97年 9月 間 某 日 ） ， 遭 上 訴 人 以 手 指 插 入 陰 道 摳 約 30  13

            秒 之 時 間 ， 臨 床 上 是 「 有 可 能 」 於 「 9 至 10年 」 後 之 106年 5  14

            月 4 日 驗 傷 時 ， 仍 可 發 現 該 驗 傷 診 斷 書 所 示 之 處 女 膜 陳 舊 性  15

            裂 痕 。 該 傷 勢 「 不 一 定 」 會 隨 其 成 長 、 發 育 而 逐 漸 癒 合 等 語  16

            （ 見 原 審 卷 一 第 226 頁 ） 。 對 於 如 何 形 成 該 結 果 之 鑑 定 經 過  17

            ， 即 實 施 鑑 定 之 程 序 與 步 驟 ， 包 括 鑑 定 方 法 等 事 項 ， 均 付 之  18

            闕 如 。 且 鑑 定 結 論 既 表 明 「 有 可 能 」 、 「 不 一 定 」 ， 能 否 作  19

            為 佐 證 A 女 所 述 上 情 係 屬 實 在 之 確 實 補 強 證 據 ？ 仍 有 疑 問 。  20

            又 原 審 依 上 訴 人 之 具 體 質 疑 函 詢 台 灣 婦 產 科 醫 學 會 結 果 ， 雖  21

            據 覆 稱 ： 其 鑑 定 與 所 附 文 獻 資 料 並 無 矛 盾 。 依 該 文 獻 顯 示 ，  22

            青 春 期 前 女 孩 處 女 膜 受 傷 後 ， 「 有 些 人 」 會 癒 合 到 看 不 出 來  23

            的 程 度 ， 「 有 些 人 」 仍 能 被 看 出 有 舊 傷 痕 。 處 女 膜 損 傷 之 癒  24

            合 與 撕 裂 傷 「 程 度 」 有 關 ， 有 些 「 較 廣 泛 」 之 撕 裂 傷 ， 仍 可  25

            留 下 陳 舊 傷 痕 。 其 主 要 決 定 因 素 為 撕 裂 傷 之 「 程 度 」 ， 而 非  26

            方 式 等 語 （ 見 同 上 卷 第 422 頁 ） 。 惟 既 非 敘 明 確 切 結 論 ， 而  27

            是 說 明 一 般 常 見 之 狀 況 。 得 否 依 據 A 女 之 處 女 膜 具 體 傷 勢 ，  28

            於 其 受 傷 「 9 至 10年 」 後 仍 可 發 現 處 女 膜 陳 舊 傷 痕 ？ 同 有 疑  29

            義 。 況 該 鑑 定 結 果 ， 與 證 人 即 為 A 女 驗 傷 之 醫 師 古 芬 蘭 於 第  30

            一 審 審 理 時 證 稱 ： 超 過 2、 3個 月 以 上 為 陳 舊 性 裂 傷 ， 「 不 太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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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可 能 判 斷 為 幾 歲 造 成 」 ， A女 之 處 女 膜 破 裂 之 圖 示 中 ， 在 2點  01

            、 5 點 、 10點 方 向 有 陳 舊 性 裂 痕 ， 無 法 評 估 當 時 由 何 種 外 力  02

            造 成 等 語 （ 見 第 一 審 卷 二 第 153、 157、 158 頁 ） ， 未 盡 一 致  03

            。 詳 情 如 何 ？ 自 應 調 查 明 白 ， 並 說 明 取 捨 之 理 由 ， 以 為 認 定  04

            犯 罪 事 實 之 依 據 。 原 審 未 進 一 步 調 查 釐 清 ， 亦 未 使 台 灣 婦 產  05

            科 醫 學 會 就 上 開 事 項 補 充 說 明 ， 以 資 審 認 ， 遽 為 較 不 利 於 上  06

            訴 人 之 認 定 ， 致 上 訴 意 旨 執 以 指 摘 ， 難 昭 折 服 ， 有 調 查 職 責  07

            未 盡 及 理 由 不 備 之 違 法 。  08

          � 前 揭 台 灣 婦 產 科 醫 學 會 鑑 定 意 見 記 載 ： 處 女 膜 受 有 「 較 廣 泛  09

            之 撕 裂 傷 」 ， 於 多 年 後 仍 可 留 下 陳 舊 傷 痕 等 語 ， 以 及 A 女 於  10

            警 詢 時 陳 稱 ： 上 訴 人 以 手 指 插 入 陰 道 時 ， 當 時 「 沒 有 覺 得 痛  11

            」 ； 於 偵 訊 時 指 稱 ： 上 訴 人 停 下 來 時 ， 我 就 睡 著 了 各 等 語 （  12

            見 偵 字 第 13743 號 卷 第 17頁 、 他 字 第 2111號 卷 第 30頁 ） 。 如  13

            果 可 信 ， 若 A女 之 處 女 膜 受 有 「 較 廣 泛 之 撕 裂 傷 」 ， A女 於 斯  14

            時 是 否 尚 會 「 沒 有 覺 得 痛 」 ？ 又 於 受 「 較 廣 泛 之 撕 裂 傷 」 後  15

            ， 能 否 安 然 入 睡 ？ 均 有 研 求 之 餘 地 。 原 判 決 以 A 女 或 因 害 怕  16

            之 記 憶 遠 大 於 疼 痛 之 感 覺 ， 致 有 上 開 警 詢 之 陳 述 為 由 ， 而 未  17

            載 敘 其 所 憑 依 據 ， 逕 認 A 女 所 為 有 關 「 插 入 」 之 指 訴 與 事 實  18

            相 符 ， 予 以 採 取 ， 已 有 理 由 欠 備 之 可 議 。 況 A 女 於 實 施 精 神  19

            鑑 定 時 ， 向 鑑 定 人 陳 稱 ： 其 一 直 記 得 被 摳 下 體 很 痛 等 語 （ 見  20

            原 審 卷 一 第 362、 363頁 ） ， 與 原 判 決 之 理 由 不 合 。 且 依 事 發  21

            時 A女 僅 為 3歲 幼 童 ， 依 其 生 活 經 驗 、 相 關 知 識 ， 是 否 充 分 理  22

            解 性 器 官 之 構 造 ？ 能 否 清 楚 辨 別 上 訴 人 之 手 指 有 無 「 插 入 」  23

            其 性 器 官 內 ？ A 女 有 關 上 訴 人 以 手 指 「 插 入 」 其 性 器 官 內 之  24

            指 述 ， 有 無 其 他 補 強 證 據 可 資 佐 證 ？ 均 有 疑 義 。 又 依 原 判 決  25

            所 記 載 犯 罪 事 實 ， 係 A女 於 3歲 時 所 發 生 ， 且 只 有 1次 ， 而 A女  26

            於 驗 傷 時 係 接 近 13歲 ， 已 時 隔 約 10年 之 久 。 且 卷 內 資 料 顯 示  27

            ， A 女 於 就 讀 國 民 中 學 二 年 級 時 ， 似 曾 結 交 男 友 ， 以 及 其 生  28

            活 經 歷 變 遷 很 大 （ 見 原 審 卷 一 第 321、 322、 334、 338頁 ） ，  29

            而 造 成 處 女 膜 裂 傷 之 可 能 原 因 不 少 。 至 於 國 立 臺 灣 大 學 醫 學  30

            院 附 設 醫 院 精 神 鑑 定 報 告 書 鑑 定 總 結 � 所 載 ： A 女 罹 患 創 傷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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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後 壓 力 症 ， 與 其 證 述 遭 上 訴 人 「 性 虐 待 」 有 明 確 之 因 果 關 係  01

            乙 節 （ 見 原 審 卷 一 第 353 頁 ） ， 並 未 明 確 指 向 上 訴 人 係 以 手  02

            指 「 插 入 」 A女 性 器 官 。 則 A女 之 處 女 膜 裂 傷 與 上 訴 人 所 為 ，  03

            有 無 直 接 關 聯 ？ 同 有 疑 竇 。 此 攸 關 上 訴 人 究 應 成 立 刑 法 第 第  04

            222條 第 1項 第 2款 之 加 重 強 制 性 交 罪 ， 抑 或 刑 法 第 224條 之 1  05

            之 加 重 強 制 猥 褻 罪 ， 以 及 上 訴 人 量 刑 之 輕 重 ， 自 有 詳 加 調 查  06

            釐 清 之 必 要 。 原 判 決 就 上 開 事 項 未 能 詳 為 調 查 、 審 認 ， 亦 未  07

            就 此 為 必 要 之 說 明 ， 逕 行 認 定 上 訴 人 有 加 重 強 制 性 交 犯 行 ，  08

            同 有 調 查 職 責 未 盡 及 理 由 不 備 之 違 誤 。  09

        三 、 以 上 或 為 上 訴 意 旨 所 指 摘 ， 或 為 本 院 得 依 職 權 調 查 之 事 項 。  10

            且 原 判 決 上 述 違 背 法 令 ， 已 影 響 於 事 實 之 確 定 ， 本 院 無 從 據  11

            以 自 為 裁 判 ， 應 認 原 判 決 有 撤 銷 發 回 更 審 之 原 因 。  12

        據 上 論 結 ， 應 依 刑 事 訴 訟 法 第 397條 、 第 401條 ， 判 決 如 主 文 。  13

        中     華     民     國    111    年     9     月     22    日  14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刑 事 第 五 庭 審 判 長 法   官   李   錦   樑  15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   官   蘇   素   娥  16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   官   林   婷   立  17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   官   劉   興   浪  18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   官   周   政   達  19

        本 件 正 本 證 明 與 原 本 無 異  20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書 記 官  21

        中     華     民     國    111    年     9     月     27    日  22

４


